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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【以案说纪】谨防“集体决策”走过场 

 

一、典型案例 

1. 某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党组会上对全市“A 级景区

分时预约系统”搭建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进行集体研究，以“资

金量不大、时间紧”为由就直接将项目交给一家“熟悉的企

业”去做，违反政府采购有关规定，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。 

2. 某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刘某某以召开社区“两

委”班子会的形式集体研究利用购物打折结余款办理购物卡

方式截留公款，其本人累计亲手办理购物卡 433 张，总面额

为 28.38 万元，再用购物卡采购商品慰问社区志愿者，为社

区“两委”人员违规发放福利，并将价值 11.45 万元的购物

卡与部分社区“两委”人员进行瓜分，其本人占有 5 万元。刘

某某受到开除党籍处分，其他参与集体决策的多名“两委”人

员分别受到撤销党内职务、警告等处分，涉案款项全部予以

收缴。 

3. 某市属国有企业二级企业近年效益较好，个别干部向

企业领导提议，给参与项目的人员适当发点奖金。在明知“不

允许在薪酬管理规定之外发放任何津贴补贴”规定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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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该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经集体决策后，分多次以“市场化项

目支持费”和“培训劳务费”名义发放了 700 多万元奖金。这

些奖金并未纳入企业薪酬预算总额，也未报上级企业核准，是

在薪酬管理规定之外发放的津贴补贴。此外，该企业未严格

审核发放对象，甚至一些没有参与市场化项目的员工也拿到

了奖金，所谓的“激励”成为了普惠性的福利。最终，负有责

任的 14 名党员干部被给予了相应的处分或处理，该企业党委

书记被追究主体责任，违规发放的奖金也已全部退还至该企

业账户。 

4. 某县某乡党委原书记柳某某被商人“围猎”之后，为

了“投桃报李”，通过集体研究，违反相关工作规定，将多个

扶贫工程项目指定给为自己输送过利益的商人实施。柳某某

“一言九鼎”，其他班子成员或是碍于情面或是迫于一把手的

“威严”，每次表决都一致“同意”，所谓的集体决策成了柳某

某个人意志的附庸。柳某某受到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处分，并

被移送司法机关。 

二、纪法条款 

 1. 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 

第七十条：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给

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

或者留党察看处分： 

（一）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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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违反议事规则，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； 

（三）故意规避集体决策，决定重大事项、重要干部任

免、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的； 

（四）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的。 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 

第十条：有关机关、单位、组织集体作出的决定违法或者

实施违法行为的，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中

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政务处分。 

 


